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60052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20房M单元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6号格力捌号四层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保税区51号地同亨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厂房6楼6W-06之四

通讯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6号格力捌号五层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9年11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格力金投 指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诺信/一致行动人 指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

长园集团、上市公司、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力集团 指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格力电器 指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格信发展 指 珠海格信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国资委 指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 指

自2019年9月26日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

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长园集团28,941,548

股股份，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0.0000019%。

格力金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19年8月7日披露的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自

身发展的需要以5元/股至7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3%至5%；截至2019年10月30日，格力金投及

其一致行动人已增持上市公司5%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权益变动情况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20房M单元

法定代表人 汪永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KEK32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资本运营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并购、财务顾问服务

经营期限 2017-05-18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6号格力捌号四层

邮政编码 519000

联系电话 0756-8134001

（二）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名称 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保税区51号地同亨国际商贸有限公司6楼6W-06之四

法定代表人 姚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63356059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日用杂

品、卫浴设备的批发、零售。

经营期限 2007-06-18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名称 珠海格信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洲山路6号格力捌号五层

邮政编码 519030

联系电话 0756-81340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1）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集团持有格力金投100%股权，为格力金投之控股股东。

格力集团成立于1985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成长为珠海市规模最大、实力最

强的国有龙头企业。 2018年，格力集团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净利润超260亿元。

（2）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信发展持有金诺信100%股权，为金诺信之控股股东。

格信发展是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成立的格力集团下属一级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6

日，是为更好发挥格力集团资源优势和协同效应而新组建的现代服务业运营平台。

格信发展主营业务包括格力集团自有物业或资产经营管理， 受托业务或资产经营管

理，主要包括酒店、旅游、贸易、仓储等现代服务业业务，负责管理和运营东澳大酒店、珠海

格力服务有限公司、珠海格力建安物资有限公司、珠海市横琴岛顺达运输有限公司和珠海

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等。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金投与金诺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珠海市国资委。

珠海市国资委为珠海市政府特设机构，代表珠海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根据珠海市

政府授权，依照《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

组；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国有企业

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

企业及主营业务的主要情况

1、格力金投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格力金投持股比例

1

珠 海 格 力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

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

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从事对未

上市企业的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

38,000.00 100%

2

珠 海 格 力

融 资 担 保

有限公司

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

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

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

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

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10,000.00 100%

3

珠 海 格 力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受托管理

股权投资基金。

2,000.00 100%

2、金诺信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金诺信不存在具有控制关系的下属企业。

3、格力金投之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格力集团持股比例

1

珠 海 市 建

安 集 团 有

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桥梁工

程、桩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给排水管道安装工程、建筑装饰工

程、建筑幕墙工程、工程施工总承

包、建筑设计(以上项目凭资质证

经营);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

营);建材的批发、零售。

48,300.00 100%

2

珠 海 格 力

金 融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股权投资、资本运营管理、资产管

理、资产重组与购并、财务顾问服

务

90,000.00 100%

3

珠 海 格 力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城市建设产业投资、市政基础设施

和公用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开发建

设与运营、商用物业开发管理、公

共基础设施和资产的经营管理等。

40,000.00 100%

4

珠 海 格 信

发 展 有 限

公司

酒店、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商

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产业、用地、商

业及项目的策划、城市道路运维、

园林绿化、码头、其它综合服务项

目。

10,000.00 100%

5

珠 海 格 力

海 岛 投 资

有限公司

海岛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房地产销售、会议、会

展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

（包括餐饮、住宿、娱乐、体育、休

闲、海岛观光游览、水上运动、卡拉

OK、美发美容、保健、SPA、租赁、

零售业、酒、饰物、服装等）

26,686.00 100%

6

珠 海 格 力

置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房地产经营、自有物业租赁及管

理、土石方工程；批发零售：建筑材

料、日用杂品、陶瓷制品、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电子元件、通讯设

备；酒店管理：中餐类制售（含茶

水、酒类、饮料,不含凉菜、冷热饮

品制售、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

旅馆（国内旅客、港澳台同胞、外

国人）；小商品销售。

23,435.30 72.54%

7

珠 海 格 力

新 技 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电子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广

播电视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推

广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国内商

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

目）；按珠外经贸管[2003]226号

文经营进出口业务；软件开发；计

算机周边设备及零配件、打印机耗

材、电脑耗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12,354.36 100%

8

珠 海 格 力

市 政 工 程

有限公司

市政道路桥梁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

工程、隧道工程（凭资质经营），建

筑设计、建材的批发与零售等。

20,000.00 51%

9

珠 海 兴 格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工程项目投资、融资（不含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项目）、建设施工、运

营维护等，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管线工

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安监工

程、绿化景观工程、工程项目维护

保养、沿线配套设施及服务项目；

建筑材料及设备等销售。

120,000.00 41%

10

珠 海 格 力

石 化 有 限

公司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计算

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

信终端设备）、普通器械、日用百

货、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汽车零部

件、重油、润滑油的批发、零售；实

业投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企业资格证书经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按外经贸贸秩函〈2002〉

1905号文执行）；按商贸批[2003]

1050号文经营燃料油国营贸易进

口业务。

10,000.00 100%

11

珠 海 格 力

航 空 投 资

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引

进、商务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

目）

7,000.00 100%

12

珠 海 格 力

能 源 贸 易

有限公司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

金属材料（不含金）、建筑材料、仪

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及

配件、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

端设备）、普通机械、日用百货、纺

织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汽

车零配件、燃料油、润滑油的批发、

零售。

5,000.00 100%

13

珠 海 康 格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工程项目投资、融资（不含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项目），建设管理，后

勤服务管理

24,000.00 90%

14

珠 海 格 力

电 力 燃 料

有限公司

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金

属材料（不含金银）、建筑材料、仪

器仪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不

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电子原

件、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百货、普通

器械、纺织品、工艺美术品（不含

金银首饰）、汽车零配件、摩托车

零配件、重油、润滑油

1000.00 90%

15

珠 海 格 力

磁 电 有 限

公司

生产和销售电脑磁碟、清洁盘、3.5

无芯片磁碟、外壳等半成品。 承接

来料加工。 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

机应用类软件产品、周边设备和零

备件，以及打印机耗材和电脑耗

材，承接软磁盘复制的项目

535.8万美元 69.40%

16

珠 海 格 力

电 器 股 份

有限公司

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研发、制造、销售：泵、阀

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风机、包装

设备等通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

器材；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空气

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中央空调、

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

备、通风设备；热泵热水机、空调热

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

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

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

件；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通讯终

端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气体，液体

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家

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

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用电

力器具及相关零部件；建筑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

水工程；销售、安装及维护：中央空

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

暖设备、通风设备；热泵热水机、空

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

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

能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 批

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

品；零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规划和实

施，提供电商平台网络开发和维

护。 经营电信业务及增值电信业

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

601,573.09 18.22%

4、金诺信之控股股东格信发展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格信发展持股比例

1

珠海格力建安物

资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有色

金属批发零售等；橡胶材

料、管材材料、型材、卷材、

塑料纤维批发；建筑装饰材

料，电线电缆，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卫浴，照明灯具批

发与零售；厨房、卫生间及

家庭用品杂货批发；灯具、

装饰物品批发；家用电器批

发；供应链服务。

10,000.00 90%

2

珠海市横琴岛顺

达运输有限公司

经营港澳航线普通货物运

输；在珠海市横琴岛周边水

域从事水上观光游业务；为

船舶提供码头设施；为旅客

提供侯船和上下船舶设施

和服务；旅游船票销售；物

业代理

446.67 70%

3

珠海格力服务有

限公司

物业租赁（从事格力集团公

司自有物业管理及房屋出

租）；装修工程（取得资质

证后方可经营）；商业批发

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60.00 100%

4

珠海保税区金诺

信贸易有限公司

不动产租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普通机械、电气机

械、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

日用杂品、卫浴设备的批

发、零售及仓储物流等

100.00 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一）格力金投主营业务与财务数据

格力金投于2017年5月1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9亿元人民币，是格力集团金融板块的

全资控股子公司。

格力金投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理念， 主要定位于为格力集团和集团内各业务板

块提供金融服务，秉承格力集团独特的制造业基因，积极开展与实体经济相关的资产管理、资

本运作和项目投资等业务；同时围绕珠海市政府金融创新的目标和要求，为珠海市重大项目建

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配套支持。

格力金投肩负着发挥产融结合推进实体经济振兴作用的重任， 重点开展基金管理、股

权投资、资本运作等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金投已投资控股3家下属子公司，分别

为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珠海格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目前，格力金投已开展的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城市

建设基金等）、产业项目投资、投融资咨询服务等。

格力金投最近两年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0,371.99 48,328.26

总负债 29,143.93 18,347.84

净资产 61,228.06 29,980.42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总收入 961.49 3.92

净利润 1,114.74 -19.58

（二）格力集团主营业务与财务数据

格力集团成立于1985年，业务范围覆盖制造业、城市运营、投资运营和资产管理领域。

格力集团旗下核心制造企业格力电器是多元化的全球型工业集团，家用空调产销量连续14

年领跑全球，2006年荣获“世界名牌”称号。 与此同时，格力集团在金融投资、建设投资、建

筑安装、现代服务四大板块均已设立、投资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建立起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格力集团已形成“一个核心，四大支柱” 的战略性产业布局，并成长为珠海市规模最

大、实力最强的国有龙头企业。 2018年，格力集团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净利润超260亿

元。

格力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143,630.38 22,437,013.48 19,021,161.90

总负债 16,202,529.63 15,014,556.41 12,939,161.53

净资产 9,941,100.75 7,422,457.07 6,082,000.37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0,029,356.95 14,986,945.88 10,970,207.37

净利润 2,602,003.76 2,245,769.81 1,549,027.42

（三）金诺信主营业务情况与财务数据

金诺信成立于2007年6月，主营业务是珠海保税区的仓库租赁，除此之外，该公司未经

营其他业务。

金诺信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662.56 3,782.39 3,749.06

总负债 14,629.68 6,562.48 6317.80

净资产 -2,967.12 -2,780.09 -2,568.74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476.71 408.18 -

净利润 -187.02 -211.35 -540.14

（四）格信发展主营业务与财务数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信发展持有金诺信100%股权，为金诺信之控股股东。

格信发展是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成立的格力集团下属一级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6

日，是为更好发挥格力集团资源优势和协同效应而新组建的现代服务业运营平台。

格信发展主营业务包括格力集团自有物业或资产经营管理， 受托业务或资产经营管

理，主要包括酒店、旅游、贸易、仓储等现代服务业业务，负责管理和运营东澳大酒店、珠海

格力服务有限公司、珠海格力建安物资有限公司、珠海市横琴岛顺达运输有限公司和珠海

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等。

格信发展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77.21

总负债 4.83

净资产 472.39

项目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7.61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近五年涉及的诉讼、仲裁和重大处罚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成立时间未满五年，自成立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金投未

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的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的控股股东格信发展成立时间未满五年，自成立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格力金投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格力金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汪永华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男 中国 珠海 无

李文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珠海 无

杨涛 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珠海 无

姚飞 董事 女 中国 珠海 无

胡明 董事 男 中国 珠海 无

（二）金诺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姚飞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女 中国 珠海 无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在境内外其他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股票代

码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股主体

1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000651.

SZ

空调、生活电器、高端

装备、通信设备的设

计、生产、销售

601,

573.09

18.22% 格力集团

2

珠海欧比特宇

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00053.

SZ

宇航电子、卫星大数

据、人工智能

70,

215.82

5.61% 格力金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不存在在境内外

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格力集团看好长园集团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意战略入股长

园集团。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本次增持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履行2019年8月7日公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披露的增持计划之进展。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6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

自身发展的需要以5.5元/股至7.5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份3%至5%；该增持计划

完成后，未来6个月内无进一步增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长园集团战略投资者，该增

持计划不以谋求长园集团控制权为目的。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

减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程序

1、格力金投控股股东格力集团已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董事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

格力金投对长园集团的增持计划。

2、珠海市国资委已于2019年8月12日同意格力集团对长园集团的增持计划。

格力集团和格力金投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完成所需的内部和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2019年8月7日，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 47,693,168股股份，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3.6031099%； 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18,490,188股股份，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66,183,356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的比例为5.0000014%。 同时，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5元/股至

7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市公司股份3%至5%；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尚需履行相关审批流程

后方可实施上述增持计划，且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2019年9月26日，格力金投和金诺信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其中格力金投于2019年8月13日-2019年9月24日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

持长园集团股份37,241,796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2.8135326%。 截至2019年9月

24日， 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84,934,964股股份，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6.4166425%； 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18,490,188股股份，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103,425,152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

本的比例为7.8135340%，成为长园集团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格力金投持有长园集团113,876,512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

比例为8.6031104%；金诺信持有长园集团18,490,188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1.3968915%。 格力金投和金诺信合计持有长园集团132,366,700股股份，占长园集团总股

本的比例为10.000001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30日通过上交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 ， 增持长园集团股份 28,941,548股，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2.1864679%。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买入/卖出 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格力金投

2019/10/30 集中竞价买入 5,471,502 6.14

2019/10/29 集中竞价买入 11,737,120 6.11

2019/10/25 集中竞价买入 1,100,000 6.16

2019/10/22 集中竞价买入 715,100 6.27

2019/10/21 集中竞价买入 1,929,600 6.21

2019/10/18 集中竞价买入 2,188,500 6.24

2019/10/11 集中竞价买入 2,469,338 6.13

2019/10/10 集中竞价买入 2,427,988 6.14

2019/10/9 集中竞价买入 902,400 6.09

合计 28,941,548 6.14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

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资金共计17,771.55万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该等资金来源

于自有资金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无任何直接或间接来

自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也未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

其他交易获取资金， 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本次增持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2019年8月7日公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增持计划之进展。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6个月

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5.5元/股至7.5元/股的价格区间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3%至5%；该增持计划完成后，未来6个月内无进一步增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

作为长园集团战略投资者，该增持计划不以谋求长园集团控制权为目的。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

人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减持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长园集团主营业务或者对

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长园集团及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亦不存在主导长园集团进行重大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

动的计划。

七、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

划。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

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 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承诺将按照 《公司

法》与《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合

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并分别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下同）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关系及薪酬管理体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独立；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

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得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和其他资源。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

会计制度；

2、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

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违法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继续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 保证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业务；

3、保证尽量减少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

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的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

展控制的企业从事的相关业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和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信

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分别作出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目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不

存在本公司控制的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2）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依法

采取必要及可能的措施避免发生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承诺方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上述承诺。

（二）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格力集团、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

展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亦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之间已签署但尚未履行的协议、合同，

或者正在谈判的其他合作意向的情况。

2、避免关联交易的措施和承诺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格力金投及其控股股东

格力集团、金诺信及其控股股东格信发展分别作出承诺如下：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如果有不可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发生，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

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

（3）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

（4） 如果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

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利益的，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5）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上述承诺。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有

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一）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

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任何类似安

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

安排。

第九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交易股份情况如下：

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交易方式 股份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19/10/3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471,502 6.14

2019/10/2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1,737,120 6.11

2019/10/25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100,000 6.16

2019/10/22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715,100 6.27

2019/10/21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929,600 6.21

2019/10/18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188,500 6.24

2019/10/11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469,338 6.13

2019/10/1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427,988 6.14

2019/10/0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902,400 6.09

2019/09/24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8,600 6.09

2019/09/17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250,000 6.26

2019/09/1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1,345,752 6.29

2019/09/0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041,000 6.07

2019/08/30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249,278 5.97

2019/08/29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273,404 5.93

2019/08/28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2,858,688 5.94

2019/08/2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3,315,100 5.92

2019/08/15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4,452,774 5.96

2019/08/14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6,961,500 5.92

2019/08/13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4,475,700 5.77

2019/08/06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540,700 5.07-5.23

2019/05/07 格力金投 集中竞价买入 6,866,700 5.27-5.3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

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格力金投

信息披露义务人格力金投成立于2017年5月，格力金投2017年的财务报告已经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珠海分所审计，2018年的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珠海审字

[2018]40040090号、信会师粤报字[2019]第20527号）。 格力金投2017年、2018年的财务数

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6,604,868.94 195,216,349.12

结算备付金 11,218,478.77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4,897.57 -

预付款项 13,455.99 20,015,921.63

其他应收款 26,028.61 1,389,697.24

其他流动资产 325,779,487.23 239,748,008.63

流动资产合计 643,667,217.11 456,369,976.6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1,624,255.84 5,5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08,088,119.91 21,083,999.08

固定资产 137,009.98 103,626.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3,317.28 225,034.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0,052,703.01 26,912,659.73

资产总计 903,719,920.12 483,282,636.35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26,353.00 60,000.00

预收款项 876,870.00 -

应付职工薪酬 1,907,256.69 946,737.02

应交税费 2,129,614.27 422,679.82

其他应付款 38,835,237.16 -

保险合同准备金 735.85 -

流动负债合计 44,476,066.97 1,429,416.8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246,280,651.12 181,794,562.2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682,615.53 254,46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6,963,266.65 182,049,022.20

负债合计 291,439,333.62 183,478,439.0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00,000,000.00 300,000,000.00

资本公积 - -

减：库存股 - -

专项储备 329,443.45 408.90

盈余公积 157,680.58 20,333.58

一般风险准备 439,096.95 15,589.25

未分配利润 10,342,676.34 -232,134.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11,268,897.32 299,804,197.31

少数股东权益 1,011,689.18 -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2,280,586.50 299,804,197.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03,719,920.12 483,282,636.35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9,614,910.37 39,191.69

其中：营业收入 3,887,071.47 -

利息收入 - -

已赚保费 5,727,838.90 39,191.69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二、营业总成本 11,842,313.19 4,077,528.86

其中：营业成本 -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4,752.21 380.00

税金及附加 282,598.90 250,556.76

销售费用 2,259,911.15 -

管理费用 10,751,008.93 4,045,351.47

研发费用 - -

财务费用 -1,505,958.00 -218,759.37

其中：利息费用 - -

利息收入 1,524,887.11 220,920.03

资产减值损失 - -

加：其他收益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957,888.47 3,944,657.0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554,120.83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730,485.65 -93,680.14

加：营业外收入 0.02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730,485.67 -93,680.14

减：所得税费用 2,583,131.03 102,122.5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147,354.64 -195,802.69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11,135,665.46 -195,802.69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1,689.18 -

六、综合收益总额 11,147,354.64 -195,802.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135,665.46 -195,802.6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689.18 -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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